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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次「我」遲到的經過及感受，並加入言行描寫表達內心感受。
　　晚上，媽媽對我說：「已經凌晨十二時正了，你還不睡覺？」我說：「我正在看哈比人的電影，讓我多看半小時吧！」我沒有理會媽媽的勸告，跳上沙發，繼續看電視。
　　第二天，我一起床就發覺原來已經七時三十九分了。我再搓搓眼睛看清楚，真的已經是七時三十九分了！再過六分鐘就要遲到了。我驚訝地看着鬧鐘，大叫：「糟糕！我竟然遲了這麼多起床！」我立刻跑到洗手間，一邊梳洗，一邊穿校服，還未穿好鞋，就咬着一份三文治跑回校了。

　　我向學校方向拼命地跑，希望能準時回校。可是，我一不小心便跌倒了，真的很痛，膝蓋還紅了一片，但是我鼓勵自己：「老師教導我們要堅忍不拔，少少痛楚不能妨礙我，我一定要準時趕回學校！」於是，我咬緊牙關爬起來，單腳跳回學校。

　　我回校後，已經遲到了。我看見訓導主任已在門口等我，害怕得不敢走上前。我自言自語起來：「唉！已經是第三次遲到了，要被記警惕，不知道媽媽會不會……」我手一抖一抖地將手冊遞給老師，眼角的淚水不禁流下來，慢慢地走回課室上課。
　　我以後一定要調好鬧鐘，避免再重蹈覆轍。
